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
二〇〇   年   月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、元

	序号
	姓  名
	性别
	年龄
	身份证号码
	保障证
编  号
	类  别
	保  障
人  口
	家庭月
保障金
	领款人签名(盖章)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审批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计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纳签字：
注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居委会(单位)、街道办事处(乡镇)、县(市、区)民政局各一份。

2、领款人必须由申请人签字盖章，如果代领必须出具其本人的身份证。

3、为实行银行(邮政)发放低保金，请代发单位在此右上方签署代发的金额和人数并加盖公章。
4、类别是指：三无人员，即：无生活来源、无劳动能力、无法定赡养人或扶养人。
